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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：当前我国在探索吸毒人员回归社会的进程中，存在着方向偏差与整合困难。吸毒人员回归社

会的最大障碍在于制度排斥，面对毒品问题发生的结构力量以及毒品治理的制度障碍，超越个体化取向的毒

品政策、将吸毒人员整合进主流社会成为毒品治理创新的重要路径。当前毒品治理体系应该以对吸毒人员

的社会接纳为根本目标，在部门合作、层次完备与制度保证等方面共同构建毒品治理的创新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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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毒品治理的转向：

从个体取向转向社会取向

　　近 年 来，中 国 社 会 滥 药 问 题 出 现 新 的 现 象，

合成毒品的滥用时代已悄悄来临。截至２０１４年

４月底，２５８万名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中，合成毒

品滥用人数超过４５％，年均增长３６％，其中３５岁

以下的青 少 年 超 过７５％［１］。为 了 应 对 毒 品 市 场

的转型和保障青少年健康，中国政府的戒毒政策

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，从原有的惩处转向更加务

实的治疗。当 前 我 国 的 毒 品 治 理 框 架 强 调 法 律

与医学模式的合作，采用以法律框架下的行政强

制处罚为主导、公共卫生框架下的治疗康复相配

合的毒品治理模式。
（一）行政强制处罚

我国之前 对 吸 毒 行 为 的 管 制，主 要 依 据《中

华人民 共 和 国 治 安 管 理 处 罚 条 例》进 行 行 政 处

罚，戒毒体系采用强制戒毒与社会帮教相结合的

综合戒毒康复方式。２００７年出于整合戒毒资源、

提高戒毒效果的考虑，对原有的戒毒体系进行改

革。《禁毒法》增加了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，取消

原有的劳教 方 式，将 原 有 的“隔 离 戒 毒”和“劳 教

戒毒”，统一为“强制隔离戒毒”。不 过２０１１年颁

布的《戒毒条例》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［２］，被强制

隔离戒毒人 员 需 要 在 公 安 机 关 的 强 制 隔 离 戒 毒

场所和司法 行 政 部 门 的 强 制 隔 离 戒 毒 场 所 进 行

分段戒毒。说明在戒毒实践中，强制隔离戒毒与

劳动教养还没有明确的执行区别，行政强制处罚

手段依然是我国毒品治理的主要模式。

（二）治疗康复模式

治疗康复模式即减少危害模式，这种模式源

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艾滋病出现的反应，认为 ＨＩＶ
对社会威胁，胜于毒品使用危害本身。当前各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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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毒品特征已基本达成共识，禁绝模式被逐步取

代，而基于公共健康的减少危害政策在实践中广

泛采用。借鉴国际上通行的作法，我国新戒毒体

系将急性脱毒、心理康复和回归社会三个阶段无

缝对接，拉长了全程戒毒年限。社区戒毒期限为

３年，强制隔离戒毒１－３年，社区康复３年。《禁

毒法》颁布后各地借鉴国外治疗社区模式（Ｔｈｅｒ－
ａｐｅｕｔｉｃ　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），积 极 探 索 社 区 戒 毒（康 复）

模式。比如 上 海 市“四 疗 并 举、三 个 港 湾 工 程”、

广东 省“３＋１劳 教 戒 毒 矫 治 康 复 模 式”、江 苏 省

“三期一延伸”等 模 式，都 试 图 通 过 生 理 脱 毒、心

理康复、技能培训、就业安置等方式，帮助吸毒成

瘾者回归社会。

考虑回归社会对于戒毒效果巩固的重要性，

将回归社会作为独立的戒毒阶段纳入戒毒体系，

是我国毒品治理的重大进步。然而我国自《禁毒

法》实施以来，毒品吸食问题不但没有得到遏制，

全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反而仍在持续增长，截

至２０１２年底，登记在册吸毒人员中，依法接受社

区戒毒、社区 康 复 比 例 不 到６．５％。日 益 严 峻 的

毒品形势表明，仅关注个体责任与药理康复的司

法系统与医学治疗，对毒品问题的解决难以产生

长期 影 响，忽 略 了 制 度 结 构 因 素，忽 略 经 济 社 会

环境因 素，就 难 以 对 毒 品 问 题 本 质 有 全 面 的 理

解［３］。从上世纪３０年代起国内外学者就提出毒

品使用应该与资源剥夺联系起来，探索毒品使用

与结构劣势之间的关系。研究表明，毒品使用与

结构劣势之间存在明显关联，结构劣势人群更容

易成为毒品的受害者。与广泛人群比较，吸毒人

员更有可 能 遭 遇 困 难 的 童 年，处 于 未 成 年 阶 段，

与正 式 教 育 斗 争，难 以 获 得 学 历 和 就 业，更 可 能

吸食非法毒品和从事犯罪［３］。笔者认为，毒品问

题的治理并 不 是 简 单 地 取 决 于 个 体 的 主 观 意 愿

与个体努力，制度设计与社会环境的影响才是认

识和解决 毒 品 问 题 的 关 键 所 在。当 前 毒 品 治 理

体系创新需要超越毒品治理的个体化取向，将毒

品治理取向重心转向社会，考察吸毒人员难以回

归社会的结构因素与制度困境，探索毒品治理的

公共管理与 制 度 政 策 对 于 毒 品 问 题 预 防 与 控 制

的积极影响。

二、毒品治理的困境：社会排斥

成为吸毒人员难以回归社会

的制度障碍

　　社会取向的毒品治理重心，关注结构劣势与

毒品使用 之 间 的 显 著 关 联。然 而 吸 毒 作 为 结 构

劣势的情境 反 应，仅 是 制 度 因 素 产 生 的 后 果，社

会制度如何 做 出 反 应 才 是 理 解 吸 毒 行 为 发 生 的

真正根源，“社会排斥”恰恰体现了这种反应起作

用的机制。“社会 排 斥”关 注 的 是 将 某 些 人 群 排

除出主流社会的机制和过程［４］，这个过 程通过多

方面资源 的 剥 夺 和／或 社 会 权 利 的 否 定，使 得 某

个个体或团体因无法参与经济、政治或社会上的

各种关键活动，而出现融入社会困难或与社会连

续断裂 的 现 象［５］。笔 者 对 上 海、云 南、海 南 等 地

部分吸毒青年的调查发现，吸毒青年在日常生活

中经历了多 面 向 的 制 度 排 斥，通 过 学 校 教 育、劳

动力市场、人 际 支 持 系 统、犯 罪 格 局 体 系 以 及 道

德文化影响等结构制度因素的潜在排斥力量，共

同组成影响 青 年 难 以 退 出 毒 品 或 者 难 以 回 归 社

会的过程模型（见表１）。

表１　吸毒者难以回归社会的制度排除过程

排斥阶段 排斥面向 排斥机制 治理后果 治理部门 治理层次

吸毒前

教育 升学与纪律

就业 低学历与无技能

社会支持 家庭与学校同辈群体支持不足

不吸毒者

偶然吸毒者

学校

工作场所

家庭

主要预防

吸毒后

犯罪体系 侦察技术革新与犯罪格局选择

道德文化
吸毒身 份 的 道 德 污 名 与 生 活 机 会 的

丧失

自愿性排斥 毒品自我认同

长期吸毒者

司法部门

社会保障部

卫生部门

社区

治疗（次级预防）

复原（第三预防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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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１．在 教 育 方 面，对 于 大 部 分 青 年 来 说，在 学

校的 机 会 只 有 一 次，一 旦 被 排 除 出 学 校，就 很 难

再回到全日制教育中。研究发现，吸毒青年的受

教育水平明显低于同龄人，他们多数是学校中的

“差生”、“坏生”，在初中甚至小学就离开学校，不

再接受教育。吸毒青年过早离开学校，与学生个

人学业差、调皮捣蛋直接有关。而学校面对学生

的这些不良表现，一般没有给予足够的劝戒与引

导，而 是 以 升 学 率 与 维 护 纪 律 作 为 评 判 标 准，对

问题 学 生 或 者 听 之 任 之，或 者 严 加 管 制，从 而 尽

快将这些“差 生”、“坏 生”推 出 学 校，结 束 学 校 对

于这些问 题 学 生 所 承 担 的 教 育 责 任。而 离 开 学

校后，这些青年基本上就没有机会再接受政府或

教育机构的任何后续管理与培训。

２．在就业方面，学校排斥最直接的后果就是

吸毒青年面 临 着 专 业 工 作 与 技 能 证 书 方 面 落 后

于同龄人，多数吸毒青年要么长期失业，要么“不

务正业”，赚 钱 主 要 靠 黄、赌、骗 等 违 法 手 段。即

使有吸毒青年找到正式工作，多数也只能在收入

低、条 件 差、晋 升 机 会 少 的 次 级 劳 动 力 市 场 中 频

繁更换。由于高学历高技能的劳动市场要求，加

上恶 劣 的 社 会 经 济 环 境，使 得 过 早 中 断 教 育、无

学历 或 低 学 历、缺 少 技 能 培 训 的 青 年，很 难 在 社

会主流就业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。

３．在人际支持方面，吸毒青年认为自己染上

毒瘾是因 为 交 往 圈 子 不 好 的 缘 故。然 而 交 往 圈

子不是认识或者认识多少坏朋友的问题，而是家

庭、学校与同辈群体三个社会化主体共同起作用

的结果。一 方 面，吸 毒 者 缺 乏 父 母 足 够 的 支 持，

对他 们 来 说，父 母 要 么 支 持 力 度 不 足，要 么 支 持

方式不对，都未起到足够的支持效果；另一方面，

吸毒者缺乏与主流同辈群体交往的机会，过早地

退出学校使得他们与学校同辈群体渐行渐远，接

触机会大大减少。正是家庭与学校支持的缺乏，

直接或间接 导 致 他 们 走 向 校 外“混 社 会”的 越 轨

同辈群体，并逐步认可这些“混社会”朋友的越轨

亚文化和边缘生活方式，这也大大增加了他们接

触和吸食毒品的机会。

４．在犯罪惩处方面，受调查吸毒青年表示不

管是偶尔吸毒还是长期吸毒，只要有他们有吸毒

被抓获的经历，其生活就难以摆脱公安机关与司

法系统的 影 响。公 安 机 关 抓 获 吸 毒 者 一 般 有 三

种手段，第 一 种 是 直 接 上 门 盘 查，对 于 有 吸 毒 记

录的人员，不 定 期 地 上 门 要 求 他 们 进 行 尿 检；第

二种是采用高新技术手段，将有吸毒记录的人员

信息录入“全国禁毒信息系统”，对吸毒人员数据

库进行动态管控。只要这些人员使用身份证件，

动态管制系 统 就 会 提 醒 辖 区 民 警 及 时 赶 到 对 证

件使用人进 行 严 格 盘 查；第 三 种 是“倒 勾 执 法”，

在吸毒 人 员 被 线 人 引 诱 吸 毒 的 现 场 进 行 抓 获。

这些侦察技术手段的运用，在有利于控制和查获

吸毒人员 的 同 时，也 制 造 了 有 选 择 的 犯 罪 格 局，

长期对有吸毒记录的人员进行密切监视，很容易

将他 们 从 偶 犯 推 向 惯 犯，更 深 地 陷 入 吸 毒 生

涯中。

５．在 道 德 污 名 方 面，“见 不 得 人”“不 光 彩”

“被人看不 起”是 被 贴 上“吸 毒 者”标 签 的 青 年 共

同污名体 验，他 们 认 为，“吸 毒 这 事 是 没 人 帮、不

光彩的事 情。在 外 面 偷 东 西 也 好，打 架 也 好，赌

博也好，也 比 这 好。”一 旦 被 贴 上“吸 毒 者”标 签，

吸毒青年在 社 会 上 所 有 的 他 人 面 前 都 失 去 了 道

德优势，这使得他们在主流社会中的生活机会进

一步丧失，公 民 权 利 与 社 会 保 障 进 一 步 被 剥 夺。

调查发现，吸毒青年继续教育与正式就业的可能

性降低，获 得 社 会 保 障 与 社 会 支 持 的 机 会 也 很

小。以就业安置为例，吸毒人员的就业在日常生

活中遭遇很大困难，一方面，吸毒人群中，许多吸

毒人员原本有正式职业，而因为使用毒品被公安

查获的污名标签，导致他们失去就业岗位。另一

方面，当吸 毒 行 为 一 旦 与 道 德 品 行 问 题 挂 钩，意

味着吸毒人 员 进 一 步 受 教 育 资 格 与 就 业 机 会 大

大降低。由于“具有良好的品行”是我国公务员、

事业单位、参 军 等 部 门 的 招 考 条 件 之 一，有 吸 毒

史的青年 很 难 获 得 竞 争 这 些 岗 位 的 资 格。即 使

是商场收银员、娱乐场所服务员等技能要求较低

的工作岗位，吸 毒 人 员 也 很 难 获 得，而 无 业 或 难

以正式就业 也 意 味 着 吸 毒 人 员 的 社 会 保 障 水 平

很低。大部 分 吸 毒 人 员 没 有 失 业、养 老、医 疗 等

社会保险，他们的戒毒费用主要是依靠自己或家

人的积蓄支付，即使有一些来自农村的吸毒者参

加了合作医 疗，也 多 因 为 免 责 条 款 的 限 制，不 报

销戒毒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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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．在自我 认 同 方 面，对 于 许 多 吸 毒 者 来 说，

反复吸毒并 不 仅 仅 是 生 理 渴 望 或 缺 乏 动 机 的 结

果，而是挫折和无法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获得位

置和建立 日 常 工 作 的 直 接 后 果［３］。当 青 年 被 贴

上“吸毒者”标签，当生活机会在“吸毒者”标签污

名下 日 益 丧 失，他 们 看 待 自 己 的 方 式，从 只 是 使

用药物进行娱乐的正常公民，逐步变成社会不能

接受的道 德 堕 落 者。而 这 种 毒 品 世 界 中 的 自 我

认同，导致他们增加对边缘生活和吸毒行为的认

同，从而 陷 入 自 愿 与 主 流 社 会 相 隔 离 的 吸 毒 生

涯中。

综上所述，社会排斥成为吸毒人员难以回归

社会的制 度 障 碍。正 是 这 些 多 面 向 的 社 会 排 斥

通过隐性的制度排除机制，经过青年在日常生活

中遭遇的吸毒前后各个生活事件，逐步将这些处

于结构劣势的吸毒青年挤压出主流的生活空间，

最终，使得吸毒人员持续在吸食毒品与戒除毒瘾

中徘徊，难以回到生活正轨中。

三、毒品治理的出路：对吸毒人员

的社会整合何以可能？

　　面对毒 品 问 题 发 生 的 结 构 力 量 以 及 毒 品 治

理的 制 度 障 碍，超 越 个 体 化 取 向 的 毒 品 政 策、将

吸毒人员整 合 进 主 流 社 会 成 为 毒 品 治 理 创 新 的

重要路径。笔者认为，当前毒品治理体系创新应

该以对 吸 毒 人 员 的 社 会 接 纳 为 目 标，在 部 门 合

作、层次完备与制度保证等方面共同构建毒品治

理的创新机制，并不断形成地方社会公共理性与

公众法治意识的培育。［６］

第一，毒品治理体系创新需要将吸毒人员回

归社会 的 目 标 设 定 为 社 会 接 纳，而 不 是 个 体 适

应。对吸毒青年生活史的分析表明，社会排斥是

吸毒人员 使 用 毒 品 的 制 度 推 手。吸 毒 人 员 能 否

回归社会的根本问题，不是吸毒者个体如何回归

社会，而是社会怎么接纳他们。吸毒行为的个体

归因导致当 前 毒 品 政 策 对 吸 毒 人 员 的 社 会 整 合

产生错误联系，将吸毒人员社会整合的责任主要

归咎 于 个 体，而 忽 视 了 社 会 的 责 任，结 果 有 可 能

是制造越来越多的结构劣势人群使用毒品，而不

利于吸毒 人 员 摆 脱 毒 瘾 回 归 主 流 社 会。考 虑 到

社会因素与 制 度 力 量 对 于 吸 毒 青 年 进 入 主 流 社

会的决定性作用，如何使青年吸毒人员重新回到

主流社会，推动主流社会吸纳吸毒人员的制度完

善，应该 优 先 于 吸 毒 人 员 的 药 理 康 复 与 个 体 适

应，成为毒品问题公共治理的焦点。

第二，毒品治理体系创新需要多部门的通力

合作，保持 制 度 间 的 连 贯 性。研 究 认 为，在 吸 毒

青年的社会化过程中，教育、就业、人际支持及犯

罪管理等制度因素，通过隐性排除机制共同影响

吸毒行为 的 发 生。因 此 对 吸 毒 人 员 的 社 会 整 合

不是简单地取决于个体的主观意愿与个体努力，

不在于戒毒时间长短的问题，也不只是某个制度

或某个部门的工作，它是影响吸毒人员社会化的

多种制度 相 互 贯 穿、多 种 部 门 相 互 协 作 的 结 果。

一方面，毒品治理体系应该理顺戒毒链条上直接

相关部门间的责任关系，比如考虑到废止劳动教

养制度后劳 教 部 门 的 改 制 及 原 有 劳 教 部 门 工 作

人员的工作安置需要，２０１１年《戒毒条例》就没能

取消各治理链条中的利益分割，基本延续了原强

制戒毒与劳教戒毒的格局，这就违背了出于整合

戒毒资源、提高戒毒效果考虑的新戒毒体系建立

初衷，不利于戒毒体系中戒毒链条的连贯性与顺

利开展。另 一 方 面 毒 品 治 理 体 系 需 要 扩 大 禁 毒

覆盖面，在保 持 禁 毒 办、公 安 机 关、司 法 部 门、卫

生部门原有 戒 毒 作 用 的 同 时，寻 求 教 育 部、劳 动

和社会保障 部、财 政 部 等 更 多 部 门 的 协 作，将 毒

品治理范围扩大到家庭、学校、单位、社区等个体

生活场所中。［７］

第三，毒品治理体系创新需要多层次的到位

管理，增加毒品预防的重要性。影响青年吸毒的

社会排斥面向贯穿于他们社会化的全过程，实际

上在毒品使 用 之 前，他 们 已 经 遭 遇 结 构 劣 势，而

在毒品使用之后，这种劣势表现得更为明显。因

此毒品治理应该有三个层次：主要预防，治疗（次

要预防）和复原（第三预防）。这三个层次在我国

的毒品治理政策中关注程度并不均衡，戒毒体系

中主要关注的是治疗与复原二级管理，而对于毒

品预防的措施仅局限于禁毒宣传教育，主要采用

宣传手册、大众传媒、各类禁毒宣传活动等形式。

然而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布的“毒品

预防教育国 际 标 准”表 明，使 用 非 互 动 性 的 方 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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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例如讲座）作为主要方式的预防是无效的，该标

准将预防按社会化时期分为胎儿与婴儿时期、幼

儿时期、童年 时 期、少 年 时 期、青 年 时 期、成 年 时

期，认为针对不同时期应该有针对性的加以毒品

宣传与拒绝毒品的技能训练。其中，三大社会化

单位———家庭、学校、同辈群体，在个体社会化进

程中的全部到位，对于毒品的有效预防是至关重

要的。通过 开 展 针 对 滥 用 药 物 妇 女 怀 孕 及 照 料

新生 婴 儿 的 服 务 项 目、保 证 儿 童 入 学 的 政 策、对

青年社交技能的培养等活动，能有效地预防毒品

危害与毒品滥用。

第四，毒品治理体系创新需要减少歧视的制

度保障，维护戒毒人员的公民权利。尊重并维护

戒毒人员的 公 民 权 利，是 现 代 社 会“政 治 宽 容 的

品质和特 点”的 现 实 折 射。［８］虽 然 回 归 社 会 的 重

要性得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重视，然而当前毒品

政策和干预策略过于狭隘，主要强调个体吸毒成

瘾的责任与后果，以及提升个体适应与融入社会

的能力。研究认为，提升吸毒者适应社会的个体

能力固然重要，然而吸毒人员享有同等的公民权

利，是减少社会歧视和融入社会更为根本的制度

保障。一 方 面，政 府 部 门 应 该 严 格 遵 循 法 律 条

款，对 连 续 三 年 未 复 吸 的 戒 毒 人 员，取 消 动 态 管

控［９］，改变司 法 体 系 中 的 犯 罪 格 局 选 择，减 少 道

德歧视与法 律 高 压 对 戒 毒 人 员 正 常 生 活 的 消 极

作用；［１０］另一方 面，政 府 部 门 应 该 进 一 步 完 善 各

种福 利 制 度 安 排，保 证 吸 毒 者 戒 毒 后 在 教 育、就

业、社会保障等方面不受歧视。比如就业安置作

为吸毒人员回归社会的重要政策，在吸毒身份的

道德污名 下 变 得 十 分 艰 难。政 府 部 门 应 该 通 过

制度安排，率先在公务员、事业单位招考中，取消

吸毒经历作为品行不端的标准，逐步打破污名化

的公共态 度。同 时 建 议 社 会 保 障 部 门 将 戒 毒 治

疗项目纳入国家医疗保障体系，适当减免戒毒费

用，鼓励吸毒人员自愿戒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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